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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政府所提需求核定本年度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650 件及詳細評估 20 件，總補助經費約

1,100 萬元，如後續補助件數不足，將積極協調處理。 

三、為提升全國整體災害防救能量，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103 年至 106 年）

」採「分梯、分年」方式，於全國 367 鄉（鎮、市、區）公所推動執行，期使災害防救第一

線地方政府於協力機構協助下，培育鄉（鎮、市、區）公所災害防救專業，俾整體防救體系

運作更加順暢。另自 99 年度起，政府均於防汛期前動員全國辦理演習，由中央各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結合地方政府全面辦理，並配合國防部萬安演習同步實施，以驗證整體災害防救

機制運作能力；104 年各部會辦理各式災害防救演習及演練合計逾 639 場次，參與人員超過 2

萬 7,661 人次；又，村里為防災最基層單元，政府已持續推動自主防災社區，行政院農委會水

保局業已協助地方政府成立 513 個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培訓 2,000 餘位土石流防災專員；經

濟部水利署已推動成立 336 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培訓 1,500 餘位防汛護水志工；此外，政府

亦推動企業聯合防災，聯結超商、公民營加油站、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廠商逾 8,800 個水災災

情查報點，遇有災情隨即通報應變處置，提升民眾防災意識，強化民眾自主防救災，減少災

害發生。 

（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13） 

許委員就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建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簡稱促參）案件追蹤管考機制，俾使監督機制透明化並落

實民間參與，財政部已辦理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提前解除或終止契約案件之比率及後續追蹤機制部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自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公布施行，截至本（105）年 8 月，已簽約 1,422

件促參案件（含非依促參法辦理之廣義民間參與案件），其中提前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143

件，占總簽約件數 10.05%。為減少上開情形案件，透過辦理走動式啟案輔導、個案諮詢

服務、教育訓練以複製成功促參經驗、函送作業手冊與契約參考文件供主辦機關參考，

以及建置完整履約管理與協調、仲裁機制，使各年度解約或終止契約數占當年簽約案件

比，由 93 年 19.5%降至 104 年 1.4%，呈現逐年降低趨勢。另為避免解除或終止契約案件

發生閒置情形，自 100 年起已將解除或終止契約案件納入追蹤管考，適時召開會議研商

該公共設施續處措施。 

(二)獎勵金支用之審核機制部分：本年 2 月 1 日修正「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獎勵要點）之獎勵金計算方式，並將獎勵金繳

回機制期限延長為 3 年及增訂地方政府應訂定獎勵金支用原則，以建立相關審核機制。

截至本年 9 月 10 日止，計 15 個地方政府依前述獎勵要點函報獎勵金支用原則。至尚未

訂定支用原則之地方政府，將持續督促其辦理情形，以落實獎勵金支用審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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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促參案件大幅擴張附屬事業規模，致公共建設主體事業比例萎縮部分：為利主辦機

關評估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刻研訂「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附屬事業規

劃原則」，就附屬事業投資規模及比例等事項，提示主辦機關應妥適規劃，以維公共利

益，預計本年底完成後函送主辦機關參考應用。 

(四)對公益性維持方式應予以明確定義及規範，並訂定相關作業規範部分：99 年 12 月 24 日

及 104 年 5 月 15 日分別函送「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要工作事項檢核表」及「機關辦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以及本年 10 月 4 日修正發布之促參法施行細則

，提供各主辦機關參考利用。 

(五)強化民間自行規劃參與之促參案件辦理程序部分：依 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促參法

第 46 條第 6 項授權規定，於本年 4 月 11 日發布「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

辦法」，供各主辦機關遵循。 

二、至交通部以簽訂三方融資合約方式助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鐵公司）取得

3,083 億元之第一聯合授信額度部分，說明如下： 

(一)由於國內金融機構辦理融資案，多採抵押借款方式，且「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以下簡稱獎參條例）及金融相關法令對此亦無規範，金融機構為確保其債權，尚難接

受並落實國際間「專案融資」作法。為促進高鐵建設之順利推動，交通部爰依「台灣南

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以下簡稱興建營運合約）第 11.3.3 條、第 12.3 條及「申請

須知補充規定」4.3 條規定，提供高鐵公司融資協助。惟因銀行團要求高鐵融資案，若政

府不給予保證，須有足夠之擔保，交通部經與財政部多次討論，考量本融資案之金額相

當可觀，需結合國內大多數金融機構參與，若發生問題將對國內金融秩序產生衝擊，甚

至可能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問題，為避免此一情形產生，交通部爰同意當興建營運合約

終止時，對銀行團承擔高鐵公司積欠銀行團債務之承擔金額不小於授信餘額，於 89 年 2

月 2 日簽訂三方契約（同日高鐵公司與銀行團簽署高鐵第一聯合授信契約）。 

(二)鑑於高鐵係國家重大交通建設，對社會經濟發展與國民生活影響極大，為使高鐵計畫持

續完成不致中斷，若民間機構無法履約完成興建或經營不善，政府自應接續完成或接手

經營，故強制收買實有必要。此外，為減少金融機構之疑慮，合約有必要對強制收買作

明白之宣示，以顯示政府推動高鐵計畫之決心，故依據獎參條例第 44 條規定，於興建營

運合約中約定，高鐵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興建或營運許可時，其必要且堪用之營運資產

及興建中之工程，應報請主管機關強制收買之。 

(三)綜合前述，三方契約主要係約定收買資產價金支付及撥款控管機制之程序、方式，以達

成確保授信餘額小於收買資產價金，政府從資產收買對價將部分金額轉為承擔高鐵公司

融資貸款，代該公司清償，並未增加政府負擔。 

(四)興建營運合約 5.1 條規範，於高鐵興建期間，發起人持有之股份總數合計不得低於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25%，按此持股比例之設定，實係因預期經濟環境處於榮景，為吸引更有實

力或有意加入之投資者，故考量不予過度限制。高鐵公司五大發起股東之持股比例於興

建期間皆符合 25%規定，惟因發起人皆係上市公司，欲再增資須經各該公司董事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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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通過，在高鐵公司鉅額累積虧損之情形下，各該公司股東應不會支持增資案；並因

過程中各界認為允許原始股東再增資涉圖利問題，全數由公股泛公股增資則可排除此疑

慮，嗣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已要求由高鐵公司原始股東減資 6 成，以負起過去經營虧損

責任，並不得參與增資。 

（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易餘就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展覽館入口處設置十

二生肖獸首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02） 

蔡委員就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展覽館入口處設置十二生肖獸首一事所提質詢，經交據國立故

宮博物院查復如下： 

一、故宮是世界知名且重要博物館，文物的徵集備受國內外矚目，各界對博物館收藏文物的真實性

、藝術的原創性及歷史文化的象徵性尤為重視。由於藝術界、收藏界、建築界、文史工作者

與地方人士多表達十二生肖獸首非原創性藝術作品，亦非依公共藝術辦法設置之藝術品，不

適宜放置故宮南部院區中庭主要入口。因此，基於博物館專業考量，故宮決定尊重各界意見

，拆除位於南部院區中庭的十二生肖獸首。 

二、至於十二生肖獸首後續處理方式，故宮預定於 105 年 10 月 8 日舉辦座談會，擴大邀集各界人

士討論後確定。 

（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持續推廣公車進入校園，提升學生交通安

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8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2-187） 

許委員就持續推廣公車進入校園，提升學生交通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為降低大專院校學生族群機車事故率，交通部自民國 104 年起推動「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專案

」，藉由該專案執行與學校、地方政府及客運業者共同合作，改善學校聯外公共運輸環境，

搭配校方管制措施，以促使學生降低使用機車及多搭乘公共運輸。該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

公路總局）執行該專案至今已納入 32 所學校（執行成效便利 15 所學校聯外公共運輸及完善

14 所學校聯外公共運輸，尚有 3 所未完成通車，賡續追蹤檢討中）。另公路總局為鼓勵各大

專院校加入該計畫，已於「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補助原則」將購車、營

運費用、候車亭建置、公車動態系統 APP 建置等納入該計畫，並透過績效獎勵機制，各校依

據運量及傷亡事故指標之具體成效，可經由各地方政府及各區監理所申請，獎勵回饋鼓勵學

生使用大眾運具。此外，本（105）年 9 月 5 日教育部亦已持續鼓勵尚未加入公車入校園之學

校加入辦理，並請大專院校衡量學校周遭交通運輸需求，直接與當地政府及公車業者洽談合


